
附件6

关于对食用农产品’阳去翻贝抵律效力适用的意见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制定的《食 

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对食用农产品快速检

测工作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现将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的法律

依据及法律效力适用意见明确如下：

一、 快速检测的有关法律依据

《食品安全法》

第六十四条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应当配备检验设备和检验

人员或者委托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 对进入该批发市场

销售的食用农产品进行抽样检验；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应当要求销售者立即停止销售，并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八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对食品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样检验， 并依据有关规定公布检

验结果， 不得免检。进行抽样检验， 应当购买抽取的样品， 委托

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并支付相关费用；不得

向食品生产经营者收取检验费和其他费用。

第八十八条第二款 采用国家规定的快速检测方法对食用农

产品进行抽查检测， 被抽查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自收到

检测结果时起四小时内申请复检。复检不得采用快速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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